芝麻物联项目管理系统V1.0

销售合同

甲方：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芝麻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签约日期：2021年4月12日       
软件销售合同

甲方：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芝麻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本合作协议是甲方和乙方就销售芝麻物联项目管理系统V1.0产品达成的法律协议，本协议一旦签定，表示甲乙双方均接受本协议的各项约束，若其中任何一方不同意本协议的条件，则不予签署。

一、合作宗旨

甲乙双方为提高双方产品的知名度及竞争力，扩大双方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决定友好合作。

二、合同内容
2.1乙方提供产品名称为：芝麻物联项目管理系统V1.0；

2.2项目名称：中石油
2.3项目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28号
三、合同金额、支付方式和发票开具

3.1合同金额（人民币大写）：叁拾陆万元整。        

小写：360000.00元                                                                                                                            

3.2付款方式：合同生效后，甲方预付合同额30%（即¥：108000.00元）；产品调试正常运行十日内支付合同额60%（即¥：216000.00元），余款10%（即¥：36000.00元）质保1年，到期后一次性付清。通过对公账户转入乙方指定银行账户。                                                         

3.4乙方指定账户：

户名：  北京芝麻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行：招商银行北京西客站支行

账号：  110923709210301

3.5发票开具：合同生效后，一次性开具13%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给甲方。   

四、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4.1甲方保证所购进的乙方的产品只能用于甲方出售或配套使用，否则，因此而发生的经济纠纷，甲方有责任对于乙方造成的经济损失予以赔偿。

4.2甲方保证未经过乙方同意不得对本产品进行任何内容或形式的修改。

4.3甲方有权在产品制作、宣传过程中使用乙方上述软件产品的商标、名称或其他相关文字、图形及标志。

4.4甲方发现有人侵犯了乙方软件时有义务进行阻止，并向乙方提供第三方侵犯乙方版权的证据。

4.5甲方有义务在与乙方软件有关的文件、通知、产品包装或宣传材料中声明本软件开发单位及版权拥有者为乙方。

五、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5.1乙方保证甲方所购乙方的软件具有合法版权，并有责任出示一切相关的证明材料给甲方，如发生版权及相关事宜等纠纷，乙方负全部责任，并对甲方因此而受到的损失予以赔偿。

5.2乙方保证本协议规定的软件为质量合格品，如确系乙方产品本身质量发生问题，乙方有责任予以免费更换，若不能及时更换，乙方负责退还质量有关问题软件的全部货款。

5.3正常情况（质量无问题），乙方对甲方订购的产品不承担退货、调货、换版本升级的义务。

5.4乙方负责上述软件最终用户的产品售后服务。

六、违约责任

6.1甲方违反本协议时，乙方有权终止本协议并追究甲方干扰市场的责任和向甲方索取由此造成乙方经济及名誉损失的赔偿。

6.2乙方违反本协议时，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并有权向乙方索取由此造成甲方经济及名誉损失的赔偿。

6.3甲方如拖延付款，应处以延迟付款部分金额1％／月的罚金。

6.4乙方如拖延交货时间，应处以延迟交货部分金额1％／月的罚金。

七、双方确定因履行本协议应遵守的保密义务

7.1保密内容：双方对各方合法拥有的任何信息及本协议涉及的双方的合作内容保密，未经双方书面允许，负有保密业务的一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将保密内容向其它第三方披露。

7.2泄密责任：若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下的保密义务，另一方有权追究其法律责任，并保留索取的损失的权利。

八、适用的法律及争议解决方法

8.1本合同的履行、解释及争议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

8.2甲乙双方在执行本协议时所发生的一切争议，经友好协商后如仍无法解决，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提交北京市仲裁委员会以仲裁方式解决。

九、不可抗力条款

9.1双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协议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　

9.2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协议的，应当立即通知对方，说明不可抗力的发生日期、事件性质，预计持续的时间及对该方履行本合同的影响，并应当自不可抗力发生之日起3日内提供证明。

9.3对不可抗力所造成的影响，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办法和补救措施。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一方，应尽力采取合理措施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否则应对由此而扩大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十、生效及终止条款

10.1本合同一式两份，具有同等效力，甲方与乙方各执一份。

10.2本协议有效期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10.3本协议的未尽事宜协商解决或另行签定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签字：刘初成

联系方式：18273743899
乙方（盖章） ：北京芝麻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签字：申瑛

联系方式：17319182795     

